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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試題評析 

今年考題申論題部分考社會排除基本概念，高上學生應該很清楚，葉老師講義的社會排除

的篇幅都比其他補習班來的多，特別是社會排除的面向、七大共識等等，更是上課常常提

及的必考重點。考生答題應扣緊基本概念來鋪陳，至於社會政策上之應用，應以「社會福

利政策綱領」及「家庭政策」中有提及社會排除概念者，分別整理即可拿到高分，高上學

生絕對是游刃有餘。 

至於第二題憲法增修條文中社福的規定，為基本題，只要熟記全民健保、婦女權益、身心

障礙權益及原住民權益的增修條文之內容寫出，然後列舉出重要法條名稱即可。 

選擇題部分，今年考理論題居多，看題目內容可以猜出其中一位典試委員應該是暨大黃源

協老師，今年題目很多出的很奇怪，有得出的不好，但深度都很夠！陷阱不少，考生宜多

注意！ 

 

一、近五年來，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的概念逐漸被用在社會政策分析上，請申述社

會排除的核心概念(10 分)，並進一步申論我國有那些社會政策已應用到社會排除的概

念？(15 分) 

 

【擬答】 
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是由歐盟委員會所構思提出的社會政策概念，並受到聯合國國際勞工局所採

用；社會排除原本是指資本主義社會中剝奪個人成為勞工權力的過程，在這裡我們則擴大它的含義，

指的是在全球資本經濟體系中，某個團體(包含地區或國家)被有系統地剝奪了自主性的能力及權力。社

會排除指的是在由社會制度和價值所架構的社會標準中，某些個人及團體被有系統地排除於能使他們

自主的地位之外。其核心概念如下： 

(一)社會排除的核心概念： 

1.特徵： 

Percy-Smith(2000)從定義社會排除概念的方式和特徵的角度指出： 

(1)社會排除是在一個更廣泛的背景中來被看待的，尤其是在全球化和全球化所引起的結構變遷背

景之中來看待的。 

(2)社會排除可以被看作是一個過程或一套過程，而不是一個靜態的狀況，並且是一套基本上不受

個人控制的過程。 

(3)社會排除是一個“關係＂概念，即群體和個人在社會地位上被排除出其他群體、個人和整個社

會。 

(4)社會排除是一個多面向的現象，而且其各個不同面向的效果一般是互相加強的。 

2.共同主題： 

Littlewood 和 Herkommer(1999)指出，社會排除話語中的共同主題包括： 

(1)它是指在長期繁榮之後重新出現的、用以往的階級和社會分層理論不能充分解釋的新現象。 

(2)它是指伴隨著大規模的經濟變遷、競爭狀況的增強、以及相應的社會和政治制度的改變而出現

的，是經濟和社會重建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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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它不僅被看作是其他社會變遷的結果，更重要的是被看作為一個過程。 

(4)它被看作是多面向，而不是單一面向的。 

(5)它被看作是累積的，亦即各個面向的排除效果會互相加強。 

(6)其在空間方面的表現尤為突出。 

(7)下層階級是社會排除過程諸多面向中的後果之一。 

(二)我國社會政策應用到社會排除的部分： 

1.社會福利政策綱領： 

(1)規劃原則： 

A.包容弱勢國民： 

國家應積極介入預防與消除國民因年齡、性別、種族、宗教、性傾向、身心狀況、婚姻有無、

社經地位、地理環境等差異而可能遭遇的歧視、剝削、遺棄、虐待、傷害，以及不正義，以

避免社會排除；並尊重多元文化差異，營造友善包容的社會環境。 

B.支持多元家庭： 

各項公共政策之推動應尊重因不同性傾向、種族、婚姻關係、家庭規模、家庭結構所構成的

家庭型態，及價值觀念差異，政府除應支持家庭發揮生教養衛功能外，並應積極協助弱勢家

庭，維護其家庭生活品質。 

(2)內容部分： 

A.社會救助：(避免經濟面向之排除) 

a.國家應積極協助低收入家庭累積人力資本與資產形成，以利其家庭及早脫貧。 

b.國家應提供低所得家庭多元社會參與管道，豐富其社會資源。 

c.社會福利提供者應結合社會救助與福利服務體系，以滿足低所得家庭的多元需求。 

B.福利服務(避免社會面向、文化面向、空間面向之排除) 

a.國家針對經濟弱勢之兒童、少年、身心障礙者、老人、婦女、原住民、外籍或大陸配偶等

民眾的社會服務應有專案協助，以提升生活品質。 

b.政府與社會應協力營造有利於兒童與少年身心健全發展之家庭、學校、社區及社會環境。

當原生家庭不利於兒童與少年的身心健全發展時，政府應保護之，並協助其安置於其他適

當之住所，以利其健康成長；不論兒童及少年在自家或家外被養育，其照顧者若有經濟、

社會與心理支持之需求時，政府應給予協助。 

c.政府應保障兒童及少年獲得整合之教育與照顧機會，並對處於經濟、文化、區域、族群發

展等不利條件下的兒童及少年提供額外之協助。 

d.政府應結合民間部門協助少年擁有建立自尊、培養社區歸屬感、熱愛生命、因應生活壓力、

學習獨立自主，及發展潛能等之機會與環境。 

e.政府應積極推動無障礙之社區居住及生活環境。 

f.國家應協助身心障礙者公平接近教育、就業、醫療與福利等服務機會，並使其轉銜無礙。 

g.爲保障兩性工作權之平等，消除性別歧視，促進兩性地位實質平等，國家應積極推動防止

性別歧視、性騷擾，以及促進工作平等之措施。 

C.就業安全(避免排除出勞動力市場) 

a.政府應加強社政、勞政、教育、原住民行政部門的協調與合作，建立在地化的就業服務體

系，強化教育與職業訓練的連結，提升人力資本投資的效益。 

b.政府應整合失業給付、職業訓練與就業服務體系，健全就業與轉業輔導，流通就業資訊管

道，促進就業媒合，以利人民參與勞動市場。 

c.政府應保障勞工不因種族、語言、思想、宗教、黨派、籍貫、性別、婚姻、容貌、性傾向、

身心狀況、以及工會會員身分而有就業歧視。  

d.政府應保障就業弱勢者如中高齡者、原住民、身心障礙者、低收入者、負擔家計婦女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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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保護人等之就業機會與工作穩定。  

e.針對原住民族各族群之文化特色，政府應推動符合族群特性之職業訓練、就業服務、就業

與創業機會的開發。 

D.社會住宅與社區營造(避免空間面向之排除) 

a.為保障國民人人有適居之住宅，政府對於低所得家庭、身心障礙者、獨居或與配偶同住之

老人、受家庭暴力侵害之婦女及其子女、原住民、災民、遊民等家庭或個人，應提供適合

居住之社會住宅，其方式包括以長期低利貸款協助購置自用住宅或自建住宅，或提供房屋

津貼補助其向私人承租住宅，或以低於市價提供公共住宅租予居住，以滿足其居住需求。 

b.政府應補助低所得家庭維修住宅，以維持其所居住社區可接受之居住品質。 

c.政府應保證社會住宅所在之社區有便利之交通、資訊、社會服務等支持系統，以利居民滿

足生活各面向之需求。 

d.各級政府應鼓勵社區居民參與社區發展，活化社區組織，利用在地資源，營造活力自主的

公民社會。 

2.家庭政策 

(1)政策制定原則： 

A.充權家內與家庭間的弱勢者。 

B.公平照顧家庭成員的福祉，並兼顧差別正義的原則。 

(2)政策內容： 

A.保障家庭經濟安全(避免經濟面向之排除) 

a.結合人口政策，加強對弱勢家庭的經濟扶助，以減輕其家庭照顧之負擔，並確保家庭經濟穩

定。 

b.運用社區資源，提供低所得家庭的青少年工讀與接受高等教育機會，以累積人力資本，協助

其進入勞動市場，並穩定就業。 

c.協助低收入家庭有工作能力者，參與勞動市場，及早脫離貧窮。 

d.針對不同型態的家庭組成，研議符合公平正義之綜合所得稅扣除額及免稅額，以保障家庭經

濟安全與公平。 

B.支持家庭照顧能力，分擔家庭照顧責任(避免社會面向之排除) 

a.提供家庭積極性服務，減少兒童、少年家外安置機會，進而達成家庭養育照護功能的提升。 

b.普及社區幼兒園設施、課後照顧服務，減輕家庭照顧兒童之負擔。 

c.鼓勵企業與社會福利機構合作辦理企業托兒、托老及員工協助方案，增進員工家庭福祉。 

d.規劃長期照護制度，支持有需求長期照顧的老人、身心障礙者、罕見疾病病患之家庭，減輕

其照顧負擔。 

e.提供社區支持有精神病患者之家庭，以減輕其照顧負擔。 

C.預防並協助解決家庭內的問題(避免社會面向之排除) 

a.提供家庭服務，協助家庭增進配偶、親子、手足、親屬間的良好關係。 

b.增強單親家庭支持網絡，協助單親家庭自立。 

c.提供少年中輟、行為偏差之處遇服務，以預防少年犯罪或性交易行為之產生。 

d.建立以社區(或區域)為範圍的家庭支持(服務)中心，預防與協助處理家庭危機。 

D.促進社會包容(避免文化面向之排除) 

a.積極協助跨國婚姻家庭適應本地社會。 

b.協助跨國婚姻家庭之子女教育與家庭照顧。 

c.提供外籍配偶家庭親職教育訓練與婚姻諮商服務。 

d.宣導多元文化價值，消弭因年齡、性別、性傾向、種族、婚姻狀況、身心條件、家庭組成、

經濟條件及血緣關係等差異所產生的歧視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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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資料： 社會政策與立法第三回講義；總複習講義，頁 52-56。 

 
二、民國 88 年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增列或修正對我國社會福利立法的原則規範，請申述其

主要立法原則(10分)？並申述有哪些社會立法已依這些原則修正或立法？(15分) 
【擬答】 
(一)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中關於社會福利規定之立法原則： 

1.國家應推行全民健康保險，並促進現代和傳統醫藥之研究發展。 

2.國家應維護婦女之人格尊嚴，保障婦女之人身安全，消除性別歧視，促進兩性地位之實質平等。 

3.國家對於身心障礙者之保險與就醫、無障礙環境之建構、教育訓練與就業輔導及生活維護與救

助，應予保障，並扶助其自立與發展。 

4.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 

5.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參與，並對其教育文化、交通水利、衛生醫療、

經濟土地及社會福利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其辦法另以法律定之。對於金門、馬祖地區

人民亦同。 

(二)主要社會立法： 

1.健康權：全民健康保險法。 

2.婦女權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家庭暴力防治法、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治條例、兩性工作平等法、

性別教育平等法。 

3.障礙者權益：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精神衛生法。 

4.原住民權益：原住民族基本法、原住民身份法、原住民族教育法、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原住

民敬老福利生活津貼暫行條例、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 

★參考資料： 社會政與立法第一回講義，頁 39 及頁 4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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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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